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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
法车辆使用管理规范》的通知

各中队、科室：

为进一步优化我局执法车辆使用管理，结合我局工作实际，

对《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车辆使用管理规范》进行修

订。修订后内容已经局领导班子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车辆使用管理规范》（沪

松城执〔2023〕4号）同时废止。

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4年 3月 18日

沪松城执〔2024〕2 号

上海市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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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车辆
使用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执法车辆使用和管理，进一步提高执法效

能，确保执法工作有序开展，依据区执法执勤车辆的相关管理

规定，结合我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的执法车辆，是指按规定喷涂城管执

法标识，专门用于执法执勤活动的车辆（包括部分因特殊工作

需要未喷涂城管执法标识的车辆）。

第三条 车辆使用管理的内容包括日常管理、调度与使用、

维修与保养、车辆经费管理、驾驶员管理、考核等。

第四条 执法车辆的使用与管理本着一切从工作实际出

发，合理使用，统一调度，注重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办公室是局车辆运行经费管理(维修、保养、保险、

加油等)、分配与调度的职能部门，设局车辆专管员，具体负责

工作；执法监督科（督察队）是对局所有执法车辆使用监督的

职能部门。各部门对归属的执法车辆具有管理和使用的职能，

设部门车辆专管员，负责日常工作。

第二章 日常管理

第六条 执法车辆实行专车专用，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

与执法不相关的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违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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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员自行承担，车辆行驶必需证照齐全，不得无证驾驶。

第七条 车辆加油实行“一车一卡”，驾驶员持专用油卡

到定点油站加油，取得加油小票，各部门车辆专管员应及时核

对油卡信息，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到松江区公务用车信息管理与

监控平台中，如实反映车辆油费结存情况，每季度进行一次油

耗核算，报局车辆专管员。

第八条 严格执行执法车辆使用登记制度。各部门驾驶员

应做好车辆出行记录台账，具体反映出车日期、地点、内容、

行驶里程等并至少每周一次登入松江区公务用车信息管理与监

控平台登记。局车辆专管员负责对各部门车辆使用台帐进行检

查。

第九条 下班后严格执行车辆回单位停放制度，各部门车

辆须停放在单位场地内，严禁执法车辆停放在住宅小区、社会

停车场等场地过夜。

第十条 使用执法车辆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务车辆

管理的相关规定，禁止下列行为：

(1)公车私用，将公务用车用于婚丧喜庆、探亲访友、度假

休闲、接送亲友、学习驾驶等非公务活动；

(2)使用公务用车上下班；

(3)公务用车时擅自改变行车路线；

(4)公务用车时绕道办理非公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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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公务用车出租、出借；

(6)将公车用作与本单位工作无关的其他用途。

第十一条 各部门应完善车辆档案，做到“一车一档”，

所有车辆使用、加油、验车、事故、保养和维修等均应及时进

行记录和存档，并做到每季度部门内公示，公示材料报局车辆

专管员。

第三章 调度与使用

第十二条 工作时间段内用车，由各部门自行调度、统筹

安排。如遇重大活动或特殊情况，所有执法车辆由办公室统一

调度使用。

第十三条 为了提高执法效能，减少安全隐患，降低能耗

和控制成本，各部门执法车辆仅限于在管辖区域范围内行驶，

如需跨街镇区域行驶的，应提前申请，联动执法等情形除外。

非工作需要，严禁搭载与执法不相干的人员或处理与执法不相

干的事务。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到外地办理公务，原则上乘用公共交

通工具。重要接待、重要会议和集体活动用车，主要通过社会

租赁方式解决，执行《松江区党政机关临时租赁车辆管理规定》

（沪松车改办〔2020〕1 号）文件要求。

第四章 维修与保养

第十五条 驾驶员应确认车况良好，发观问题及时报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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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车辆专管员，进行后续处理，严禁车辆带病上路。

第十六条 维修保养必须严格按照市政府采购管理规定，

选择政府采购平台提供的具有专业车辆保养、修理资质的企业

承担。各部门应至局指定的维保企业进行车辆保养、维修，不

得擅自选择指定以外的维保企业。

第十七条 车辆每行驶5000公里或每8个月应进行1次保

养，以先达到者为准。保养申报，务必写明上一次保养时间、

公里数及目前公里数。车辆发生故障，按实际发生的故障进行

维修申报，除紧急情况外，不得未申请先维修，更不得虚报、

擅自扩大维修项目。

第十八条 车辆送修前，各部门应先在松江区公务用车信

息管理与监控平台中录入维修前的相关信息，填写维修申请表，

同时按规定填写《车辆送修申报表》（附件１），与车辆一并

送维修企业。

第十九条 车辆维修过程中，如企业提出维修项目，超出

送修申报范围，预计金额低于 1000 元的，由企业说明情况，部

门车辆专管员现场签字确认；预计金额高于 1000 元的，必须进

行二次申报，经分管领导审批，局车辆专管员现场签字确认。

第二十条 零配件的更换，参照《配件更换周期及质保期

清单》（附件 2）。零配件更换明显短于建议周期的，必须由维

修企业进行情况说明，各部门车辆专管员进行确认，并报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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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专管员；零配件更换后质保期内，再次发生故障二次维修的，

原则上不重复支付费用。更换的零配件，除明确规定需环保部

门统一回收的，其他一律带回本部门妥善保管备查。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车辆专管员对本部门车辆维修项目、

维修质量和周期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局车辆专管员对全局所有车辆维修项目、维

修质量和周期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章 车辆经费管理

第二十三条 车辆维修经费采用实报实销、按月结算的方

式（如有调整，按照实际情况），由局车辆专管员根据车辆维

修申请表与企业维修结算清单等原始单据进行逐一审核，复核

金额经双方确认后，方可开发票，走支出报批程序，每月 10 日

前，完成对上个月的复核工作，15 日前双方确认签字。

第二十四条 区内的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不予报销，确因

工作需要产生的跨区过路过桥费，应做好车辆运行台账，按区

里规定的差旅费标准予以报销。

我局安排车辆运送执法人员前往工作或活动地点的，但因

个人原因放弃乘坐而自行前往的，差旅费不可报销。

第二十五条 车辆运行经费的使用须经局分管领导和行政

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予以报销。严禁假公济私、弄虚作假、从

中谋利，一经查实从严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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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局办公室每年进行一次车辆油耗、运行费用

单车核算和年度绩效评价。

第六章 驾驶员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部门应加强对驾驶员队伍的管理，定期对

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时掌握其思想情绪，提高政治思想

觉悟，努力培养其爱岗敬业素质与驾驶技能。

驾驶员须严格执行单位的请销假制度。休假期间，须将车

辆钥匙交给部门车辆专管员保管。

驾驶员在岗时要听从统一调度，服从工作安排。出车时遵

纪守法，文明行车，严格遵循交通安全法规，注重形象和个人

言行，维护单位形象和声誉。

严禁在工作时间内饮酒或酒后驾驶执法车辆。一经发现将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八条 发生交通事故后，由车辆所属部门会同局办

公室妥善处理。责任单位应在发生事故的当日或次日将事故报

告送交办公室。城管执法人员发生责任事故的，按《考评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纳入年终个人考核。驾驶员因违

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等原因受到处罚的，责任自负；未经安排

私自出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由此造成的后果由驾驶员个人承担。

第二十九条 驾驶员不服从管理，多次违反规章制度的依

据相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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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严禁辅助人员驾驶车辆。

第七章 考核

第三十一条 局车辆专管员及各部门车辆专管员应按照本

规范积极履职，履职情况计入个人考核，有重大疏漏的，进行

通报批评直至追究责任。

第三十二条 各部门车辆管理、使用及维护等情况，计入

年度重点工作绩效考核，由局办公室每月进行考核，局执法监

督科（督察队）每季度开展专项督察。

第三十三条 维保企业服务情况，每月进行满意度测评，

由各部门进行评价，局办公室进行统计。评价情况，作为下一

年度是否采购的重要评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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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松江区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车辆送修申报单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申报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车牌号码 车辆编号

申请内容 维修 □ 保养 □ 验车 □ 其他 □

具体内容

部门负责人签名： 办公室经办人审核签名：

办公室负责人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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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配件更换周期及质保期清单（易损）

配件名称 更换周期 质保期

日产全合成机油（1桶） 5000km/半年一次 30天

机滤 5000km/半年一次 30天

空滤 5000km/半年一次 30天

雨刮片（付） 1年 1次到 2次 30 天

前刹车片（不带 ABS） 30000km 左右 30 天

前刹车盘（不带 ABS） 60000km 左右 30 天

后刹车片 30000km 左右 30 天

后刹车鼓 60000km 左右 30 天

电瓶（风帆） 2年左右 1年(需鉴定）

风扇和发电机皮带 30000km 左右 30 天

助力泵皮带 30000km 左右 30 天

压缩机皮带 30000km 左右 30 天

刹车油 3年/40000km 左右 30 天

防冻液 3年/40000km 左右 30 天

轮胎（玛吉斯） 4年/50000km 30 天（鼓包需鉴定）

火花塞（4个） 3年/30000km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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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更换周期及质保期清单（非易损）
配件名称 更换周期 质保期

前上托架 视实际情况 1年

前下托架 视实际情况 1年

侧拉杆 视实际情况 1年

离合器分离轴承 视实际情况 无质保期

离合器从动盘总成 视实际情况 无质保期

离合器压盘总成 视实际情况 无质保期

分离拔叉 视实际情况 无质保期

发电机总成 视实际情况 1年

启动马达 视实际情况 1年

空调压缩机 视实际情况 1年

冷凝器 视实际情况 1年

散热器（不带盖） 视实际情况 1年

节温器 视实际情况 1年

前轮轴承（内） 视实际情况 1年

前轮轴承（外） 视实际情况 1年

前轮油封 视实际情况 1年

后轮轴承 视实际情况 1年

分缸线 视实际情况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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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8 日印发


